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开展农民工

工资保证金经办机构准入备案的公告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七部门《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人社部发〔2021〕65号）和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六部门《福建省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实施办法》（闽人社发〔2022〕1号）等文件规定，原2022年7月21日公告的经办机构备案即将到期，拟开展新一轮备案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备案对象及条件
（一）银行

经办工资保证金的银行依法办理工资保证金账户开户、存储、查询、支取、销户及开立保函等业务，应具备以下条件：

1.在莆田市内设有分支机构；

2.信用等级良好、服务水平优良，并承诺按照监管要求提供工资保证金业务服务。

（二）工程（履约）担保公司

经办工资保证金的工程（履约）担保公司依法办理开立工资保证金保函等业务，应具备以下条件：

1.以工程担保为主要经营范围和主要经营业务的专业工程担保公司（不包括融资性担保公司）；

2.注册资本不低于1亿元人民币，在莆田市内设有总部或分支机构；

3.近3年内无行业信用不良记录，服务水平优良，并承诺按照监管要求提供工资保证金业务服务。

（三）保险公司

经办工资保证金的保险公司依法办理开立工资保证金保证保险等业务，应具备以下条件：

1.经银保监会批准可以从事保证保险业务，工资保证金保证保险条款经过银保监会批准或备案；

2.最近两个季度末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75%、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150%、风险综合评级在B类及以上；

3.在莆田市内设有分支机构；

4.近3年内无行业信用不良记录，服务水平优良，并承诺按照监管要求提供工资保证金业务服务；

5.如属于分支机构的，应取得总公司相关业务授权。

二、备案时间

2024年6月18日至2024年7月10日。

三、备案材料

（一）莆田市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经办机构备案申请表；

（二）组织机构代码证、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三）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授权委托书；

（四）符合本公告第一条备案条件的相关材料。

以上材料均需要加盖公章。

四、其他有关事项

（一）对经审核符合备案条件的经办机构，市人社局将在门户网站统一进行公布。

（二）经办机构在县（区）设有分支机构的，需由市级管理机构统一提出备案审请。

（三）备案工作一年进行一次集中备案，备案有效期为2年，期满后，经办银行、工程担保公司、保险公司需重新备案。

（四）工程担保公司备案后在开展工资保证金业务前，应以现金形式在市人社局的工资保证金账户存储风险保证金。风险保证金存储标准不低于我省单个工程工资保证金最高缴存限额的2倍。工程担保公司存入的风险保证金，用于保证工程担保公司履行保函所示的付款义务。工程担保公司出具的担保保函担保额度累计不得超过其存储风险保证金数额的30倍。

（五）申请备案的经办机构须同时提供近年来在莆田市内办理且还在有效期内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账户、保函或保证保险情况。

（六）经办机构应指定1名经办人专门负责备案、工资保证金办理和使用、对接后续相应工作等。

联系人：王忠山    联系电话：0594-2292393。

联系地址：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莆田市城厢区荔城中大道2169号市政府1号楼647室）。

附件：1.莆田市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经办机构备案申请表

2.承诺书

3.福建省（不含厦门）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保证保险条款（参考范本）
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4年6月18日

附件1

莆田市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经办机构备案申请表
编号：〔20    〕（银\担\险）   号                     时间：    年   月   日 
	机构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通信地址及邮编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经办人
	
	联系电话
	

	申请备案理由
	备案机构（盖章）    

	具备条件
	□银行：

□在莆田市设有分支机构；

          □信用等级为     、服务水平优良；

      □承诺按照监管要求提供工资保证金业务服务。

□工程（履约）担保公司：
        □以工程担保为主要经营范围和主要经营业务的专业工程

担保公司（不包括融资性担保公司）；
          □注册资本为     亿元人民币；
          □在莆田市设有总部或分支机构；

          □近3年内无行业信用不良记录，服务水平优良；
□承诺按照监管要求提供工资保证金业务服务。
□保险公司：

□经银保监会批准可以从事保证保险业务,工资保证金保证

保险条款经过银保监会批准或备案；

          □最近两个季度末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综合

          偿付能力充足率           ，风险综合评级            ；

□在莆田市设有分支机构；

□近3年内无行业信用不良记录，服务水平优良；

□承诺按照监管要求提供工资保证金业务服务；
□如属于分支机构的，应取得总公司相关业务授权。

	市人社局备案

审核意见
	初审人：                 联系电话： 

复核人：            负责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两份，前五行的栏目由申请备案机构填写，后两行由人社部门填写。
附件2
承诺书

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为依法保护农民工工资权益，发挥工资保证金在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中的重要作用,我行（司）作出如下承诺：
我行（司）承诺在收到属地人社部门的《福建省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支付通知书》（附人社部门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后5个工作日（含）内将款项支付至《通知书》列明的指定账户。元旦、春节前后等特殊节点时间或者因拖欠工资引发群体性事件、极端事件的，我行（司）将在48小时内支付到位。

为方便监管部门及时掌握工资保证金动态，我行（司）委派专人负责，在发生业务后5个工作日内函告经办地人社部门，并在每季度最后一个工作日前向市人社局和属地人社部门报送当季度工资保证金账户、保函或保证保险办理和使用情况，接受人社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动态监管。遇到特殊时间节点，能按照人社部门要求，提交我行（司）工资保证金相关材料。我行（司）工资保证金专员：       ，办公电话：      ，手机：       。如更换专员，我行（司）将于3个工作日内向市人社局报备。
我行（司）承诺在办理工资保证金业务过程中将严格遵守《福建省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和法律责任。

                               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